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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未經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同意者。四、

同一家庭有政府直接興建或貸款自建之國民住宅超過一戶者。五、變更

為非居住使用或出租，經通知後逾三十日未予回復或退租者。六、承購

後滿三個月經催告仍未進住者。七、積欠管理費達六個月者。」依同條

項前段規定：「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該住宅及基地，並得移送法院

裁定後強制執行」，乃針對特定違約行為之效果賦予執行力之特別規

定，此等涉及私權法律關係之事件為民事事件，該條所稱之法院係指普

通法院而言。對此類事件有管轄權之普通法院民事庭不得以行政訴訟

新制實施，另有行政法院可資受理，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

本件係行政法院就繫屬中個案之受理權限問題，依行政訴訟法第

一百七十八條向本院聲請解釋，為貫徹法律規定之意旨，本院解釋對該

個案審判權歸屬所為之認定，應視為既判事項，各該法院均須遵守，自

不得於後續程序中再行審究。而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普通法院

先前以無審判權為由駁回之裁定，係屬對受理事件之權限認定有誤，其

裁判顯有瑕疵，應不生拘束力（參照本院釋字第一一五號解釋）。向本

院聲請解釋之行政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將該民事事件移送有

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應遵照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

意旨，回復事件之繫屬，依法審判，俾保障人民憲法上之訴訟權。又普

通法院就受理訴訟之權限與行政法院之見解有異時，相關法律並無相

當於前述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解決審判權衝突之規定，有關機

關應依本解釋之釋示，通盤檢討妥為設計，均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四一號解釋（91.4.4.）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

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

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關於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

釋字第五四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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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任期屆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時，其任命之程

序，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未設規定。惟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係憲

法所設置，並賦予一定之職權，乃憲政體制之一環，為維護其機制之完

整，其任命程序如何，自不能無所依循。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

由總統提名，經民意機關同意後任命之，係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一貫意

旨，亦為民意政治基本理念之所在。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既已將司法、考

試、監察三院人事之任命程序改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基於

憲法及其歷次增修條文之一貫意旨與其規範整體性之考量，人事同意

權制度設計之民意政治原理，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

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時，其任命之程序，應由總統

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係總統府秘書長經呈奉總統核示：「應依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送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乃

代函請本院解釋，是本件聲請人係總統而非總統府秘書長，合先敘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

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

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關於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

二年任期屆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時，其任命程序，

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未設規定。惟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係憲法及

其增修條文所設置，並經賦予一定之職權（憲法第七十八條、現行憲法

增修條文第五條、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八條參照），乃憲政體制之

一環，為維護其體制之完整，其任命程序，自不能無所依循。本院大法

官職司憲法疑義之解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前段參照），對於憲法增修條文之上述情形，自應為合於憲法整體規範

設計之填補。

憲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由總統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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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是時監察院亦屬民意機關而行使人事同意權，嗣

第二屆國民大會於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國民

大會同意任命之，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自此項規定實施後，

監察院對總統提名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已無同意任命之權

限。同屆國民大會於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復將上述第十三條第一項調整為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屆國民大會又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將該條內容

修正，並變動條次為第五條第一項：「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

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

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規定。」繼

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再將該條由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規定，修正為

由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憲法與其增修條文之上述歷次增修規定可知，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之提名、任命權屬總統之權限，而其同意

權則係由具有民意基礎之民意機關行使。此乃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一

貫意旨。

第三屆國民大會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

文已將國民大會之設置及職權作重大調整，除將國民大會之職權明列

於第一條，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與集會，亦以行使該條所定之職權為

限，並將總統提名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

長、考試委員及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之任命同意權，均改由

立法院行使（上開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

項參照）。是自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施行後，國民大會已無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及大法官之同意任命權，國民大會代表亦無從為此而選舉與集

會。基於憲法及其增修條文規範整體性之要求，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

第六屆大法官出缺時，總統對缺額補行提名，應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以符民主政治應以民意為基礎始具正當性之基本理念。憲法與其增修

條文之上開各項人事任命同意權制度，應係本此意旨所為之設計。對

總統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提名，於國民大會已無任命同意權

釋字第五四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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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任命同意權即應由民意機關之立法院行使。是以司法院第六屆大

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而影響

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時，其任命之程序，應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

意任命之。

釋字第五四二號解釋（91.4.4.）

【解釋文】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憲法第十條設有明文。對此自由之限

制，不得逾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且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

業經本院作成釋字第四四三號、第四五四號等解釋在案。自來水法第十

一條授權行政機關得為「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域，禁止在該區域

內一切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主管機關依此授權訂定公告「翡翠水

庫集水區石碇鄉碧山、永安、格頭三村遷村作業實施計畫」，雖對人民

居住遷徙自由有所限制，惟計畫遷村之手段與水資源之保護目的間尚符

合比例原則，要難謂其有違憲法第十條之規定。

行政機關訂定之行政命令，其屬給付性之行政措施具授與人民利

益之效果者，亦應受相關憲法原則，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束。系爭作業

實施計畫中關於安遷救濟金之發放，係屬授與人民利益之給付行政，

並以補助集水區內居民遷村所需費用為目的，既在排除村民之繼續居

住，自應以有居住事實為前提，其認定之依據，設籍僅係其一而已，上

開計畫竟以設籍與否作為認定是否居住於該水源區之唯一標準，雖不

能謂有違平等原則，但未顧及其他居住事實之證明方法，有欠周延。相

關領取安遷救濟金之規定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改進。

【解釋理由書】

行政機關內部作業計畫，經公告或發布實施，性質上為法規之一

種；其未經公告或發布，但具有規制不特定人權利義務關係之效用，並

已為具體行政措施之依據者，則屬對外生效之規範，與法規命令或行

政規則相當，亦得為本院審查對象。本件系爭之「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




